
 

 

 

汕尾市交通运输局关于省道路联席办暗访检查

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整改情况报告 
 

市政府： 

2018 年 10 月 9 日—12 日，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

办公室派出工作组到汕尾开展暗访检查，我市道路运输行业被

查出 14个问题，其中：陆丰市 8个，陆河县 6个。根据广东省

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《关于暗访检查道路交通安

全工作情况的通报》（粤道安办„2018‟63 号）以及市政府办

转来的呈批件（„2018‟5837 号）的要求，现将暗访检查的隐

患问题整改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迅速采取行动，督促落实整改 

我局接到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《关于

暗访检查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情况的通报》（粤道安办„2018‟

63 号）以及市政府办转来的呈批件（„2018‟5837 号）等文件，

迅速转发到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局直属各相关

单位，要求各地各单位部门要严格对照《问题清单》举一反三，

迅速组织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，全面清查辖区内道路运

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；安全生产管理各项制度措

施落实情况；客运场“三不进站、六不出站”执行情况；客运

车辆不按站点上下客情况；货运源头企业落实出厂称重制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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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车辆动态监管制度落实情况。排查梳理当地突出问题，对

存在问题要跟踪落实整改，督促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局相关业

务科室要加强跟踪指导整改。针对《问题清单》14 点突出问题，

特别督促陆丰市、陆河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，责令问题企业限

期落实整改。 

二、整改情况 

（一）陆河县客运站安全隐患整改情况 

1.关于公司名下逾期未检验的车辆 15 辆的问题整改情况：

经属地交通主管部门组织专门人员对以上 15 部车辆进行核查，

确认该 15部车辆属于退出营运已报废或准备报废的车辆，报废

手续正在办理中，并已全部停止参加营运。 

2.关于未发现设臵进站安检岗的问题整改情况：该公司已

安排专职人员设臵安检岗，进一步加强对车辆进出站的管理，

禁止非营运车辆及无关人员随意进出停车场。同时加强对安保

人员的教育培训，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落实进出站制度。 

3.关于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岗位设施简陋，工作人员业务不

熟悉的问题整改情况：该客运站属四级站，站房面积狭小，无

法单独设臵监控室，但监控功能齐备。为提高工作人员业务水

平，该站已对车站动态监控平台工作人员进行了业务知识培训。

同时该站工作人员已按照管理规定对营运车辆进行实时动态监

管，并做好记录台账。 

4.关于出站台账事后补签，报班、出站安检车辆数目不符，

安全教育培训记录不齐的问题整改情况：该站对当班工作人员



 

 -  3  -  

进行了处理，并进一步落实“三不进站，六不出站”制度，对

所有出站车辆进行安全检查，如实填写检查记录，杜绝车辆未

经安检出站及出站台账事后补签现象的再次发生。同时做好安

全告知和问询，并对相关台账存档保存。 

5.关于客运站内粤 BCT711疑似非法营运的问题整改情况：

经调查了解，由于部分乡镇（特别是南万镇）公交班次较少。

为了能及时对旅客进行转运，当日，该公司安排了该车接送偏

远乡镇的旅客，并未收取任何费用，不属于非法营运。目前，

陆河二运公司已停止使用非营运车辆转运旅客，改用新能源公

交车接送偏远乡镇的旅客。（具体情况正在核实中） 

6.关于交通安全宣传资料、标语较少，无“夏季攻势”等

专项行动宣传标语的问题整改情况：该站在“夏季攻势”专项

行动期间实际已悬挂了宣传横幅，但由于该县创文创卫、禁毒

等宣传需要被撤换。目前，该站进一步加大了交通安全宣传工

作力度，在站内图书角摆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供公众浏览、阅

读，并通过在站内张贴标语、悬挂横幅的形式对交通安全知识

进行宣传。 

（二）陆丰市高盛运输有限公司整改情况 

1.关于公司名下逾期未检验车辆 14 辆问题整改情况：14

辆未检车辆是办理报废手续时，因回收公司存在环评未通过，

无法及时回收造成的。现已全部由回收公司回收，车辆已注销，

其中 4部已办理报废手续，其余的报废手续在陆续办理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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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关于粤 N02211车辆出现拔线行驶行为整改情况：公司对

司机黄芝勇处予解聘处理。因该车在 9 月 11日—18 日有过修整

钣金停驶现象，具体正在核实中。对监管人员未能发现的问题

处予扣除监控室所有人员的年终奖金。 

3.关于客运站点入口有安检工作人员和检测设备，但未对

乘车人员进行安检的整改情况：公司将投入资金购买安检机，

解决安检问题。在未投入安检机前将严格落实“三品”检查岗

岗位责任，加强管理。 

4.关于客运站点报班、出站安检车辆数量有差距，部分车

辆涉嫌未安检就出站；出站车辆例检时，工作人员未告知乘客

系安全带，也未告知播放安全须知视频的问题整改情况：报班、

出站存在差距，主要是出站报班员蔡少庆未履职所造成的，已

对蔡少庆处予解聘处理。同时要求出站检查时，必须督促旅客

系好安全带出站，督促车辆播放安全须知视频。 

5.关于粤 X34711号牌车辆涉嫌不按规定站点上下客；客运

站点工作人员未发现粤 X34711号牌车辆报班人员与实际驾驶人

不一致的整改情况：粤 X34711客车涉嫌不按规定站点上下客的

及时函知车属单位，并落实整改，同时将整改告知城北客运站。

报班人员因该车有双司机，造成不符，对报班员冯丽霞处予停

发年终奖的处罚。 

6.关于交通安全宣传资料、标语较少，无“夏季攻势”等

专项行动宣传标语的整改情况：已按上级的专项行动落实宣传，

营造浓郁的宣传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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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324国道（博美镇境内）2宗非法经营整改情况 

1.关于沿线客运车辆随意停车，上下客和装卸货物现象普

遍；粤 N02448车辆涉嫌在“利民票点”转载货物，该“票点”

未对货物进行安检的问题整改情况：陆丰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

局经现场调查取证核实，该“利民票点”为未经许可的非法经

营票点，执法部门当场开具了《责令整改通知书》，责令当事

人林坤永（利民票点负责人）立即停止非法经营行为，并现场

拆除、没收广告招牌，予以取缔。 

2.关于发现一处疑似未经审批设立的客运站点（名为“博

美客运站”）的问题整改情况：经调查，当事人吴友明“博美

客运站”负责人，无固定职业，联系一些过往客车在这里运载

乘客（粤 N01981号牌大客车为途经该点载客车辆），收取 3至

5 元的服务费，维持家庭生活，并自行制作了“博美客运站”广

告灯箱摆放于公路边，作为揽客用。经现场调查取证核实，该

“博美客运站”为当事人吴友明非法设臵的售票点。陆丰市交

通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当场开具了《责令整改通知书》，责令

当事人吴友明立即停止非法经营行为，并现场拆除、没收广告

招牌，予以取缔。 

四、下一步工作意见 

我局将认真贯彻落实 10月 20日全省道路交通和消防安全

工作会议要求，举一反三，结合《汕尾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

《“平安交通”暨“夏季攻势”百日行动方案》的通知》（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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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安函„2018‟1402 号）工作部署，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治理，

加强监管，强化督促，加大执法力度，并参照省的做法开展常

态化暗访和突击检查，加强对存在严重隐患问题或者是屡次整

改不到位的隐患和省、市、县三级挂牌督办企业的帮扶指导，

定期开展督导检查，切实推进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落实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，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，确保交通运输行业安

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发展。 

专此报告 

 

 

 

汕尾市交通运输局 

2018 年 11 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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